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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对原版培训教程做了全面的修改，重新设计了框架结构，除保留了各个章节部分内容外，
增加了很多新知识和新技能，适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培训，是职业技能鉴定的推荐辅导用书。
本册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培训教材的常用法律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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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5年8月4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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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决定（1997年7月16日） 　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年12月14日） 
　失业保险条例（1999年1月22日）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1999年1月22日） 　工伤保险条例
（2003年4月27日）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5年12月3日） 　企业职
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1994年12月14日）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1994年12月1日） 
　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3月19日） 　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3月19
日）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2000年10月16日） 　工伤认定办法（2003年9月23日） 　因工死亡
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2003年9 月23日）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2003年9月23日
） 　企业年金试行办法（2004年1月6日）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2004年2月23日） 　卫生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职业病目录》的通知（2002年4月18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
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4年11月1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民政部、财
政部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年12月29日） 　劳动能力鉴
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 16180—2006） ?（八）劳动保障争议处理与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3年7月6日）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年11月1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1993年9月23日） 　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1997
年8月8日）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1999年3月19日）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复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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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放射工作场所和放射性同位素的运输、贮存，用人单位必须配置防护设备和报警装置，保证
接触放射线的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
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用人单位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维护、
检修，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
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
状态。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
检测、评价结果存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定期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资质认证的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进行。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所作检测、评价应当客观、真实。
发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时，用人单位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治
理措施，仍然达不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必须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职业病
危害因素经治理后，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方可重新作业。
第二十五条 向用人单位提供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的，应当提供中文说明书，并在设备的醒目位
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警示说明应当载明设备性能、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安全操作和维护注意事项、职业病防护以及应
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第二十六条 向用人单位提供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材料的
，应当提供中文说明书。
说明书应当载明产品特性、主要成分、存在的有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职业病防护以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产品包装应当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贮存上述材料的场所应当在规定的部位设置危险物品标识或者放射性警示标识。
国内首次使用或者首次进口与职业病危害有关的化学材料，使用单位或者进口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经国
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后，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报送该化学材料的毒性鉴定以及经有关部门登记注
册或者批准进口的文件等资料。
进口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物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进口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
设备或者材料。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 件的单位和个
人。
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 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对采用的技术、工艺、材料，应当知悉其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对有职业病危害的
技术、工艺、材料隐瞒其危害而采用的，对所造成的职业病危害后果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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